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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1027100901

要 旨： 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件提起訴願

發文日期： 民國 102 年 10 月 07 日

發文字號： 北府訴決字第 1022359162 號

相關法條： 訴願法 第 79 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11-1、18、2 條

全 文：

新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27100901  號

訴願人 林 OO

原處分機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上列訴願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  年 5  月 7  日北

警刑字第 1023140849 號處分書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一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 102  年 1  月 22 日 18 時許，在本市○○區○○路○段○○巷 8  號

4 樓之 25 遭本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查獲無正當理由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經採集訴

願人之尿液檢體送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檢驗結果，呈愷他命（Ketam-

ine） 陽性反應。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以首揭處分書裁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2 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 6  小

時，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於

次：

一、訴願意旨略謂：訴願人係因長時間與吸食者在同一間密閉房間，才吸到二手愷他

命煙霧，致檢驗呈陽性反應，訴願人並無吸食愷他命，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二、答辯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於 102  年 1  月 22 日 18 時許，在本市○○區○○路○段○○巷 8 

號 4  樓之 25 遭本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查獲無正當理由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尿液經其親自排放並注入空瓶親自封存採集後送檢，經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

藥股份有限公司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IA） 、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 分析

，結果判定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陽性（Ketamine  濃度為 575ng/ml、NorKet-

amine 濃度為 1630ng/ml  ，已高於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閾值），足徵訴願人有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無疑。

（二）訴願人主張係因長時間與吸食者在同一間密閉房間，才吸到二手愷他命煙霧，

致檢驗呈陽性反應云云，惟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及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本案裁處訴願人 2  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 6  小時，並無不當。另按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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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99 年 7  月 13 日 FDA 管字第 0990038347  號

函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簡字第 2049 號刑事簡易判決，有關以燒烤

方式施用毒品產生之二手煙蒸氣，間接對周遭鄰人生理代謝檢測之影響一情，

意旨略以：「按法務部調查局檢驗煙毒或安非他命案件經驗研判，若非長時間

與吸毒者直接相向且存心大量吸入吸毒者所呼出之煙氣，以二手煙中可能存在

之低劑量煙毒或安非他命，應不致在尿液中檢驗出煙毒或安非他命反應，業經

法務部調查局 82 年 8  月 6  日（82）發技一字第 4153 號函示在案。」綜

上所述，訴願為無理由，請予以駁回等語。

理 由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

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 4  級，其品項如下：……三、第三級…（如附表 3）…

…。」附表 3：「19、愷他命（Ketamine）……。」同法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與第 4  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令其接受 4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之毒

品危害講習（第 2  項）……第 2  項裁罰之基準及毒品危害講習之方式、內容

、時機、時數、執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定

之（第 4  項）。」同法第 18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四級

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均沒入銷燬之……。

」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 2  條規定：「依本條例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所處之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由查獲地之直轄市、縣（市）警察局裁

處。」同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毒品者，

處 2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接受 6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之毒品危

害講習。」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初步

檢驗結果在閾值以上……，應再以氣相或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方法進行確認檢驗。

確認檢驗結果在下列閾值以上者，應判定為陽性：……五、愷他命代謝物（一）

愷他命（Ketamine）：100ng/mL。同時檢出愷他命及去甲基愷他命（Norketami-

ne）時，兩種藥物之個別濃度均低於 100ng/mL ，但總濃度在 100ng/mL 以上者

，亦判定為愷他命陽性。（二）去甲基愷他命：100ng/mL。」

二、卷查本件訴願人於事實欄之時、地遭本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查獲無正當理由施用第

三級毒品愷他命，並經採集訴願人之尿液檢體送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

公司檢驗結果，呈愷他命（Ketamine）陽性反應，此有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

份有限公司 102  年 2  月 23 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及 102  年 1  月 22 日調

查筆錄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以系爭處分書裁處訴願人 2  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 6  小

時，洵屬有據。

三、至訴願人主張係因長時間與吸食者在同一間密閉房間，才吸到二手愷他命煙霧，

致檢驗呈陽性反應，訴願人並無吸食愷他命云云。惟按原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

管理局 93 年 7  月 30 日管檢字第 0930007004 號函釋意旨：「主旨：貴院函



詢同處一室之人，若其中一人施用第二級毒品，其他未施用者之尿液經檢驗是否

會呈嗎徘、安非他命陽性反應等相關事項，復如說明……說明：二、……依常理

判斷，若與吸食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或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者同

處一室，其吸入二手菸或蒸氣之影響程度，與空間大小、密閉性、吸入之濃度多

寡及吸入時間長短等因素有關，且因個案而異，又縱然吸入二手煙或蒸氣之尿液

可檢出毒品反應，其濃度亦應遠低於施用者。」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簡

字第 2049 號刑事簡易判決略以：「二、（二）按同處一室之人，若其中一人施

用第二級毒品，其他未施用者之尿液經檢驗是否會呈安非他命陽性反應，雖無相

關文獻資料可供參考；惟依常理判斷，若與吸食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甲基安非

他命者同處一室，其吸入二手煙或蒸氣之影響程度，與空間大小、密閉性、吸入

之濃度多寡及吸入時間長短等因素有關，且因個案而異，又縱然吸入二手煙或蒸

氣者之尿液可檢出毒品反應，其濃度亦應遠低於施用者；而吸入煙毒或安非他命

之二手煙，在文獻上雖尚無能否由尿液中檢驗出煙毒或安非他命反應之研究報告

，然按法務部調查局檢驗煙毒或安非他命案件經驗研判，若非長時間與吸毒者直

接相向且存心大量吸入吸毒者所呼出之煙氣，以二手煙中可能存在之低劑量煙毒

或安非他命，應不致在尿液中檢驗出煙毒或安非他命反應等節，則分經行政院衛

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 93 年 7  月 30 日管檢字第 0000000000 號、法務部調查

局第六處 82 年 8   月 6   日（82）發技一字第 4153 號函示在案，亦咸屬本

院辦理施用毒品案件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職此，徵諸本件被告上揭濫用藥物檢

驗報告，其甲基安非他命之濃度為 6771ng/mL，較之行政院衛生署公告判定依據

值 500ng/mL 超過達 13 倍有餘，承諸前揭說明，堪認被告絕非於不知情下、短

期間內吸食少量二手煙霧導致其尿液檢體呈安非他命類陽性反應，是被告空言否

認犯行，要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以，訴願人尿液經其親自排放並注

入空瓶親自封存採集後送檢，且濫用藥物檢驗報告亦呈陽性反應，若與吸食者同

處一室，縱然吸入二手煙或蒸氣之尿液可檢出毒品反應，其濃度亦應遠低於施用

者，此觀上開原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 93 年 7  月 30 日管檢字第 093

0007004 號函釋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簡字第 2049 號刑事簡易判決意

旨甚明，本案訴願人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愷他命（Ketamine）濃度為 575 ng/ml

，已高出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5  倍有餘

，難謂屬前開函釋濃度遠低於施用者之情形，是訴願人所述，核無可採。從而，

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以系

爭處分書裁處訴願人 2  萬元罰鍰及毒品危害講習 6  小時，揆諸首揭條文規定

，於法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三、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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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決定不服，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

庭（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2  段 249  號）提起行政訴訟。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7  日


